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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安价（估）字〔2022〕T3039 号

关于址于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平东居委东锋路五

巷 7 号第七层【不动产权证书号：粤房地权证

汕潮阳字第 3000114872 号】

价格鉴证评估报告

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：

根据贵法院《评估委托书》（2022）粤 0513 执 365 号的委托，我公

司遵照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按照国家规定的法律、法规、程序和方

法，依法对贵院委托的标的进行了价格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综述如下：

一、价格鉴证标的

址于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平东居委东锋路五巷 7号第七层【不动产

权证书号：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14872 号】。

二、价格鉴证目的

为法院执行案件提供价格参考依据。

三、价格鉴证基准日

2022 年 6月

四、价格定义

价格鉴证结论所指价格是：评估标的在评估基准日，采用公开的市场

价值标准确定的客观、合理的市场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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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价格鉴证依据

（一）法律法规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；

2.《价格鉴证评估执业规范》；

3.国家及地区相关法律、法规等文件。

（二）委托方提供的资料

1.《评估委托书》；

2.《房地产权结果信息一览表》；

3.《不动产权证书》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14872 号；

4.其他相关资料。

（三）评估方收集的有关资料

1.实物勘查情况；

2.市场价格调查情况。

六、价格鉴证方法

本次评估房屋价值选用市场法。

根据委托方转来相关资料，相关当事人无法提供标的完整成本数据等

资料，故不适用成本法及收益法，但同类型房屋在同区域交易案例较易获

取，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。

七、价格鉴证过程

我司接受委托后，成立了评估小组，于 2022 年 7 月 4 日赴现场对标

的进行勘查，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，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，确定采

用市场法对标的进行评估。

（一）标的概况

本次评估标的位于汕头市潮阳区东锋路五巷 7 号。根据委托方转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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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不动产权证书》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14872 号显示，标的房地

产权属人为林钦波；房屋坐落于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平东居委东锋路五

巷 7 号第七层；规划用途为住宅；建筑面积为 123.67 平方米；房屋所有

权取得方式为 2012 年 1月自建；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;所在建筑总

层数为 9，标的所在层为第七层。

经我司评估人员现场勘查，标的所在小区东至东山大道，西至河西街，

南至东锋路，北至水门路，周边为住宅，配套学校、体育馆、超市等，交

通条件较好，环境整洁度较好。标的室内为普通装修，格局规则，家电较

不齐全，户型为三室二厅二卫。详见勘查相片。

（二）标的房屋的评估

1.标的建筑面积的确定

根据委托方转来《不动产权证书》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14872

号，确认标的建筑面积为 123.67 平方米。

2.标的房屋市场单价的评估

针对本次评估标的的现状，我们在同类型的供求区域进行了大量的市

场调查，结合标的实际情况，选取与标的房屋同时段同类型的房地产案例，

在可导致销售价格偏差的因素中，主要对区域因素与个别因素等进行了比

较修正，最终确认标的房屋评估单价为 2,890 元/㎡（四舍五入至元位）。

注：此单价不包含税费及其他费用。

3.标的评估总价的计算

根据以上各数据，按以下公式计算标的评估总价：

标的评估总价=∑（建筑面积×评估单价）

=357,406 元（四舍五入到元位）

八、价格鉴证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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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于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平东居委东锋路五巷 7号第七层【不动产

权证书号：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14872 号】总价为人民币叁拾伍

万柒仟肆佰零陆圆整（¥357,406.00）。

九、价格鉴证限定条件

1.有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客观真实。

2.我们未对其进行结构性测试，亦未对任何附属设施进行测试。除本

报告中另有说明外，均假设标的房屋建筑结构没有缺损，标的房屋及设施

能正常使用。

3.价格鉴证标的能保持在价格鉴证基准日的状况，并且其合法权益能

够实现。

4.评估时点后，评估结论有效期内评估标的物的质量及市场价格发生

变化，并对评估标的物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，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。

5.价格鉴证结论仅对本次委托有效，不作他用。

十、声明

1.价格鉴证结论受评估报告中说明的价格鉴证限定条件限制。

2.有关当事人提供资料的真实性由提供方负责。

3.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与价格鉴证标的没有利害关系，与有关当事人

没有利害关系。

4.我公司未考虑本次评估标的资产若存在抵押、担保等任何限制因素

对评估结论的影响。

5.未经我公司同意，不得向委托方和有关当事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

人提供，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。

6.如对结论有异议，可于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向法院提

出补充评估或重新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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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本报告壹式伍份，自报告出具之日起，有效期壹年。

十一、价格评估机构

机构名称：广州市安衡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

机构资质证号：中 J190009

十二、价格评估人员

十三、附件

1. 附表；

2. 勘查照片（节选）；

3.《评估委托书》（复印件）；

4.《不动产权证书》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 3000114872 号（复印件）；

5.《价格评估机构资质登记证书》（复印件）；

6.《价格评估机构营业执照（副本）》（复印件）；

7.《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》（复印件）。

广州市安衡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

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八日



【附表】

址于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平东居委东锋路五巷7号第七层
【不动产权证书号：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3000114872号】

价格鉴证评估明细表

评估基准日：2022年6月

序号 项目 权属人 房产证号 用途
评估面积
（㎡）

评估单价（元
/㎡）

评估总价（元）

1
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平东居

委东锋路五巷7号第七层
林钦波

粤房地权证汕潮阳字第
3000114872号

住宅 123.67 2,890.00 357,406.30 

合   计（四舍五入至元位） 357,406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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